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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号或专利号 2016108665746 ① 案件编号 4W116876
②
专   专
利
申 或
请   利

发明创造名称 自动化业务设计管理系统

复审请求人              专利权人            无效宣告请求人③

意

见

陈

述

人

姓名或名称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

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机构代码 11256

姓    名毛琎 姓    名 丁君军

资格证号 1110778 资格证号 1118393

④

专

利

代

理

机

构

代

理

师

(1) 电    话 01058785410

代

理

师

(2) 电    话 01058785482

⑤ 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4 年 01 月 05 日发出的上述专利申请/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请求口头

审理通知书(发文序号 2024010200707070)陈述意见。

针对  年  月  日提出的复审或无效宣告请求补充意见。

提交联系人地址变更。

提交授权委托书。

提交口审回执。

请求合案审理。

撤回复审或无效宣告请求。

关于费用。

⑥具体陈述意见：

请详见附件。

⑦附件清单

【附件名称】:意见书正文

【附件名称】: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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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意见陈述人或专利代理机构

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














